附件3
2026年度东明县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初级综合类岗位人员
同意应聘介绍信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身份证号码
	
	社保缴纳情况
	已缴纳
社保缴纳县区：


	现工作单位
	
	
	

	
	
	
	未缴纳

	现工作单位
服务期限
	¨已满约定服务期¨未满约定服务期（服务期限至     年  月）

	现工作单位性质
	¨机关事业单位¨国有企业¨私营企业¨其他

	人员类别
	¨机关事业在编人员¨机关事业编外人员¨国企人员 
¨定向委培人员  ¨私企人员    ¨其他

	单
位
意
见
	该同志系我单位________岗位工作人员，经核查，其不存在未完成的重大任务或项目、尚在脱密期内、处于特殊时期或受相关政策限制、涉及法律纠纷或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等情形，同意该同志应聘2026年度东明县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初级综合类岗位人员，若该同志存在约定的服务期限，亦同意其提前报考，如被聘用，准予按相关规定办理离职手续（人事档案、工资、党团关系等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

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行政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主管
部门
意见
	    同意该同志应聘2026年度东明县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初级综合类岗位人员，如被聘用，准予按相关规定办理离职手续（人事档案、工资、党团关系等）。
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行政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备注
	



填表说明：机关事业单位在编在职工作人员、有主管部门的国企人员须由现工作单位、主管部门在“单位意见”和“主管部门意见”栏分别签字、盖章；无主管部门的国企人员及其他类别人员只需在“单位意见”栏签字、盖章。
